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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立法说明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20〕14 号）相关要求，进一步规范辅导相关工作，充分

发挥派出机构属地监管优势，压实中介机构责任，从源头提高上

市公司质量，为在全市场推进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，证监会

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和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研究制定了《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辅导监管规

定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第 170 号令）

对保荐机构开展辅导工作、派出机构进行辅导验收做了原则性规

定。实践中，各派出机构结合各自监管实践，对保荐机构的辅导

工作进行监管。从执行情况看，辅导工作对于提高拟上市企业规

范运作水平，促进拟上市企业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

全面掌握发行上市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、知悉信

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

信意识、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进一步规范辅导及辅导监管工作是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

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4 号）的重要举措，

有利于提升拟上市企业的规范化水平，能够实现规则适用的统

一、协调，使市场各方对辅导监管工作形成合理预期。

二、起草思路及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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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导监管规定》充分吸收派出机构以往辅导监管工作中形

成的成熟做法，并对确有必要进行统一规定的事项进行明确。

《辅导监管规定》共 27 条，对辅导目的、辅导验收内容、

辅导验收方式、辅导验收程序、加强科技监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。

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是关于辅导目的。主要是促进辅导对象具备成为上市公司

应有的公司治理结构、会计基础工作、内部控制制度，充分了解

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特点和属性，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

意识、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。辅导验收应当对辅导机构辅导工作

的开展情况及成效作出评价，但不对辅导对象是否符合发行上市

条件作实质性判断。

二是关于辅导验收内容。一是辅导机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

的执行情况；二是辅导机构督促辅导对象规范公司治理结构、会

计基础工作、内部控制制度情况，指导辅导对象对存在问题进行

规范的情况；三是辅导机构督促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掌握发行

上市、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、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

承诺等方面的责任、义务以及法律后果情况；四是辅导机构引导

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充分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特点

和属性，掌握拟上市板块的定位和相关监管要求情况。

三是关于辅导验收方式。派出机构应当采取审阅辅导验收材

料、现场走访辅导对象、约谈有关人员、查阅公司资料、检查或

抽查保荐业务工作底稿等方式进行辅导验收。

四是关于辅导工作时点及时限。一是明确辅导备案及辅导验

收的起算时点及启动条件；二是规定辅导期原则上不少于三个



3

月；三是明确派出机构辅导验收工作用时不得超过二十个工作

日，辅导机构补充、修改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；四是明确验收

工作完成函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，超期未提交首次公开发行并上

市申请的，应当重新履行辅导及辅导验收程序。

五是关于科技监管。派出机构应当利用辅导监管系统开展辅

导监管工作，实现辅导材料提交、辅导公文出具、信息共享等工

作的电子化，并向社会公开辅导及辅导监管信息。

四、社会公众意见建议采纳情况

（一）关于辅导工作时限。有建议提出，进一步压缩辅导验

收时间，或整体上减少辅导和辅导验收时间。考虑到辅导及辅导

验收工作与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同步进行，没有额外增加工

作环节，且在时限安排上已充分考虑了过往实践情况，并已在最

大程度上压缩了派出机构工作时间，为避免辅导工作流于形式和

保证良好的辅导效果，我们维持了《辅导监管规定》相关时限安

排。

（二）关于统一提交材料的要求。有建议提出，要明确辅导

过程中提交的辅导备案报告、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、辅导情况

报告等材料的具体要素或提供相关模板。按照工作安排，《辅导

监管规定》发布实施后，各派出机构将通过辅导监管系统开展工

作。我们已制定辅导备案报告、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等模板，

并明确了签字、盖章要求，各辅导机构可以通过辅导监管系统自

行下载使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实践情况，通过辅导监管系统

逐步完善辅导各环节提交材料的格式和具体要求。

（三）关于辅导机构保荐业务资格受限的影响。有建议提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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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辅导机构保荐业务资格受限期间对开展辅导工作的影响。我

们认为，辅导工作不属于行政许可事项，保荐业务资格受限期间

不影响其开展辅导工作。但是，考虑到辅导验收后辅导对象即可

以提交行政许可申请，如出现保荐业务资格受限或被撤销的情

形，则影响了辅导对象正常申报，可能严重损害辅导对象的利益。

为此，我们在《辅导监管规定》中明确，辅导机构保荐业务资格

被撤销、被暂停保荐业务资格、因其他原因被监管部门认定无法

履行保荐职责期间，不得提交辅导验收材料。此外，辅导对象可

以在辅导协议中约定，在辅导机构保荐业务资格受限期间，辅导

对象可以解除辅导协议。

（四）关于要求保荐代表人参加辅导。有建议提出，辅导备

案时明确要求辅导人员中需包含 1-2 名保荐代表人。我们研究认

为，该项要求确有必要，对提高拟上市公司质量、更好实现辅导

效果有重要意义，因此已经在《辅导监管规定》中吸收。

（五）关于增加监管机构座谈会环节。有建议提出，在辅导

备案环节增加监管机构座谈会。考虑到《辅导监管规定》中已有

预约接待安排。在辅导验收过程中，派出机构会走访辅导对象、

约谈辅导对象关键人员，前述辅导验收工作已经完全涵盖了监管

机构座谈会功能，因此未予采纳。

另外，还有一些市场主体对《辅导监管规定》提出了修改意

见建议。对于合理性意见，均予以吸收采纳。

特此说明。


